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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法庭新聞》報道：美國俄勒
岡州波特蘭市連續近百天爆發反種族歧視示威，警方發現許多暴
徒打扮成記者，躲在真正的記者中伺機攻擊警察，企圖躲過逮
捕。警方因此加大了識別及打擊假記者的力度，執法毫不手軟
。另外，俄勒岡州聯邦地區法院此前下達 「記者保護令」 ，
上訴法院日前駁回這一命令，強調這會阻礙執法人員的行
動。可見，在美國社會中，真記者報道示威時不存在任何
特權，冒充成記者的暴徒更是逃不過法網。

暴徒假扮記者襲警 美國嚴打

自由記者Justin
Yau 6月30日報道波特蘭
示威，他在湊近拍攝警察逮
捕一名女性時，被警察當場
制服逮捕。他隨後被起訴一
項暴動罪及一項干擾治安官
罪，如今正在推特上籌集律
師費。Justin Yau也曾採訪
報道過香港暴動，未在香港
被拘捕或起訴。

（俄勒岡州公共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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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記者」
自稱被警粗暴對待

記者被爆眼永久失明

【大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
自5月27日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壓
頸致死以來，波特蘭示威連綿至今，沒有一
天中斷。《華盛頓郵報》7月底揭露，美國
國土安全部（DHS）正暗中收集報道波特蘭
示威的記者的情報。

據報道，國土安全部的情報及分析辦公
室向聯邦執法部門等傳送了3份 「開源情報
」 報告，概括了兩名記者的推特帖文，並指
出他們外洩了國土安全部在波特蘭行動的非

機密文件。
這兩名記者分別是《紐約時報》的貝克

（Mike Baker）和法律網站Lawfare的總
編輯韋特斯（Benjamin Wittes），前者披
露了國土安全部一份備忘錄，顯示被派往波
特蘭的聯邦探員充滿困惑，因為他們不太了
解示威的性質。韋特斯公開的另一份備忘錄
顯示，情報機構希望了解示威者的動機和計
劃，並從他們的財政狀況下手，這種技巧通
常用於了解疑似恐怖分子，包括那些可能發

動無人機攻擊的恐怖分子。
有匿名官員坦率地表示，國土安全部的

情報收集部門一直很關注波特蘭，因為該市
是 「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的大本營，
而總統特朗普將Antifa視為眼中釘，並揚言
要將其定性為 「恐怖組織」 。有官員
擔心，國土安全部在波特蘭
的監視行動可能已經
越權。

美警毆外國記者
多國批不可接受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和《國家地
理》攝影記者詹寧斯（Trip Jennings）7月
26日在拍攝波特蘭示威照片時臉部中彈，他

自述當時在示威者身邊拍攝，警方開始大量發
射催淚彈、胡椒彈、海綿彈和漆彈，當詹寧

斯想退到安全距離時，他感覺到有胡椒彈射
穿防毒面具，面具的塑膠物料劃破他的眼睛和
面頰。當詹寧斯乘車前往醫院時，警方一度

包圍住車，以為他是想乘機逃跑的暴徒。
（《商業內幕》）

記者報道波特蘭示威 美國土安全部暗中監視

自由記者當場被捕

PBS攝記臉部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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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新華社報
道：早前，波特蘭市一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在
街頭被槍殺，美國司法部3日透露，聯邦特警隊
已經擊斃了疑犯雷諾爾，他是 「反法西斯運動」
（Antifa）忠實支持者。

8月29日，逾千名特朗普的支持者組成車隊
穿過波特蘭市中心，引發了混亂。當晚極右組織

「愛國者祈禱」 成員丹尼爾森被槍殺，警方隨
即鎖定了48歲的雷諾爾。美國聯邦調查局
和聯邦法警4日前往西雅圖西南部抓捕雷
諾爾，在對峙過程中，雷諾爾被四名警
察開槍擊斃。

美聯社指出，雷諾爾在社交媒體上
自稱 「100%的Antifa」 ，表示 「願意為

兄弟姐妹們戰鬥。」 他經常出現在波特蘭

的反種族歧視示威活動中。他在向槍殺了尼爾森
後接受了Vice新聞的採訪，稱自己當時開槍是因
為自衛， 「否則我將眼睜睜地看着他們（丹尼爾
森等）殺死我的有色朋友。」

特朗普當天稍早還對雷諾爾尚未落網一事表
示不耐煩，在推特上大叫 「為什麼波特蘭警方不
逮捕殺害丹尼爾森的冷血殺手？大家都知道這個
暴徒是誰。難怪波特蘭會下地獄！」

另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4日前往威斯
康星州基諾沙市，與此前被警察連轟七槍的黑人
男子布萊克及其家人見面。拜登沉重地表示， 「
美國的種族主義根深蒂固、已系統化且存在了
400年」 。他還指出，特朗普的言論 「使人性的
陰暗面合法化」 。特朗普1日也赴基諾沙市視察
，他未與布萊克見面，而是大呼「法律與秩序」。

涉槍殺􀎠特粉􀎡美警擊斃Antifa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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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取消􀎠記者保護令􀎡免執法人員行動受阻

據美聯社報道，在波特蘭市過去近百天
示威中，有不少裝成記者的暴徒向警察扔煙
花、石頭和瓶子。在8月中，一名假記者以一
塊重達9磅（約4.1千克）的石塊砸中警察，
導致其重傷。因此，波特蘭警察加大了打擊
假記者的力度，並總結出了一套識別的方
法。

在近期一次深夜清場行動中，波特蘭警
察發現有15名疑似記者打扮的人沒有按令離
開，他們大多都戴着印有傳媒字樣的頭盔，
穿着反光背心，脖子上掛着媒體工作證。但
警察馬上發現，其中至少有一半人不是記者
，他指揮同事過來抓人， 「戴紫色口罩的不
是記者，騎自行車的不是記者……如果他們
不是記者，就統統帶回警局關押起來。」

報道示威 740記者被警襲擊
曾任《波特蘭水星報》藝術編輯、現為

自由記者的史密斯（Suzette Smith）在8月
29日記錄道，一群警察走向她所在的記者群
體，逮捕了她身邊至少5個人，這是她第一次
看見警察在記者堆裏抓人， 「但有些暴徒就
是站在記者身後，試圖混跡其中，他們還在
我耳邊大喊大叫，真的很煩人。我明確要求
他們不要叫喊，或是保持距離。」

由於層出不窮的假記者事件，警察對真
正的記者態度也直轉急下。俄勒岡州公共廣
播電台的記者奧爾莫觀察到，警察一開始將
記者視為 「專業媒體人員」 、 「中立的觀察

者」 ，但現在已經將記者與
示威者畫等號。奧爾莫自己
就曾被警察推倒在地，也被
警棍擊中過。根據美國新聞
自由追蹤組織，自 「黑人的
命也是命」 示威於5月底爆
發以來，已有740名記者被執
法人員襲擊、逮捕，或是裝備被損
壞、搜查或沒收，還有多名記者因妨礙警察
執法被起訴。

司法部長大讚取消記者保護令
為了保護記者安全，俄勒岡聯邦地區法

院的法官西蒙（Michael Simon）8月21日
曾對記者下 「保護令」 ，裁定聯邦執法人員
如 「合理地知道」 某人是記者或法律觀察員
，則不得對其使用武力、將其逮捕或驅散，
除非警察確定該人犯罪。西蒙還建議將記者
重新定義為 「獲得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ACLU）授權的人」 ，並建議ACLU向記者提
供統一印有 「傳媒」 字樣的藍色馬甲，方便
執法人員辨認。

對此，政府表示所謂的 「記者保護令」
並不可行，因為暴徒會偽裝成記者，從而逃
過警方的逮捕。在政府提交給法院的一段短
片中，一暴徒頭戴印有 「傳媒」 字樣的頭盔
，穿過聯邦執法人員設置的路障，並呼籲其
他的暴徒一同加入。

第九巡迴上訴法院8月28日也駁回了這

一 「保護令」
，三名法官中
有兩人認為，
「該裁決範圍過廣且缺乏明
確性，而且記者和法律觀察員沒有確定的標
準，這可能對執法人員及其執法行動帶來無
法挽回的傷害。」 上訴法院因此認為， 「（
警方）可以對記者及參與（示威）者，使用
同等程度的武力手段。」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大讚上訴法院決定，
他指出， 「地方法院的命令阻止了聯邦執法
人員有效處理暴民，增加了聯邦執法人
員遭受嚴重傷害的風險，這令人不可
接受。第九巡迴法院的決定是重
要的一步，這將使聯邦執法
人員能夠繼續履行重要
的職責，而不被無
理的條件束
縛。」

17歲高中生賓福德─羅斯
（Eddy Binford-Ross）為了

給校報撰文，連日在波特蘭示
威前線報道，她自述每日聞催淚

彈，被警察推倒，還有執法人員反
覆拿槍對準她。許多網友則認為
，高中生根本算不上記者，賓福
德─羅斯的父母不應該讓孩子去
這麼危險的地方。

（《華盛頓郵報》）

自由記者蒂拉多（Linda Tirado）5月
底在報道明尼阿波利斯示威時被海綿彈射
爆眼，她此後左眼永久失明，臉上也留下
傷疤，需要至少休養六個月。蒂拉多也是
弗洛伊德悲劇引發大示威以來的第一
個受重傷的記者。 （BBC）

【大公報訊】
綜合報道：據統計

，美國自5月底反種族
歧視爆發以來，已有740

名記者被執法人員襲擊、
逮捕，其中不乏外國記者。

許多外國政府都對美國警察的
強硬行為表示擔憂。

例如澳洲7 News電視台駐
美記者布萊斯與攝影師邁爾斯6
月2日在白宮附近直播報道示威
時，突然遭到警察毆打。邁爾斯
臉上中拳，還被警察以防暴盾猛
擊胸部，直播一度被迫中斷，布
萊斯則被警棍擊中。另外，當天
華府宣布實行宵禁，雖然記者有
權外出報道，但酒店外的特勤局
特工不允許布萊斯與邁爾斯外出
。對此，澳洲總理莫里森形容這
起事件令他感到不安，他同時要
求美國當局進行調查。

無獨有偶，俄新社記者特爾
吉耶夫5月30日在明尼蘇達州報
道示威時，也遭到警方攻擊。儘
管他當場出示記者證，並高呼 「
我是記者」 ，但警方表示 「我不
在乎，趴下」 。特爾吉耶夫遵從
命令趴下後，仍被照臉噴胡椒噴
霧。俄外交部次日表示譴責，稱
美國警察此舉為不正當的殘忍行
為，不可接受。

另據Politico報道，許多美
國外交官還擔憂，在美國警察雷
霆鎮壓示威者之後，外交官不能
繼續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譴責他
國類似的行為。假如騷亂發生在
外國，美國外交官可以表達 「關
切」 ；要求 「多方參與對話，解
決爭端」 ；呼籲當局 「允許和平
示威」 ；敦促 「紀律部隊克制」
； 「譴責警方攻擊記者」 。但如
今，他們只能陷入集體失語。


